
一、申請暑假留宿人員應遵守本校住宿公約及校規之相關規定。 
二、未經申請擅自入住者，將移送有關單位處理外，並追繳所住期間之留宿費用。 
三、若宿舍有重要工程維修時，留宿學生須配合搬遷至其他樓層。 
四、配合節約能源措施，實施冷氣與熱水管制，依學校規定辦理。 
五、繳費期間：110 年 6 月 15 日至 110 年 6 月 18 日；繳費後，不得申請退費。 
六、暑假過程為： 

（1）期末退宿期間：110 年 6 月 25 日至 6月 27 日 12 時。 
（2）暑假留宿期間：110 年 6 月 28 日至 8月 27 日。 

七、110 學年度進住期間：110 年 9 月 3 日至 9月 5日。 
八、暑假留宿收費計算方式： 
 

高雄醫學大學 110 年暑假留宿申請表 
系級 學系      年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住宿事由 
（選項） 

 
僑生未返僑居地 

申請資料：（1）留宿申請表（2）留宿切結書（含僑生及外籍學生輔導人員簽章）。

 

修課、實驗（習）或教學助理 

申請資料：（1）留宿申請表（2）留宿切結書（附相關證明文件請各學系或校內實習

單位開立證明單）。 

 
校隊練習 

申請資料：（1）留宿申請表（2）留宿切結書（含體育教學中心簽章）。 

 
校外租屋 

申請資料：租屋契約影本；需有住宿起始日。 

 
情況特殊經專案簽報核准留宿者（其他） 

申請資料：（1）留宿申請表（2）留宿切結書（附證明文件，參加國考者需附報名表）。

 
暑期營隊 

集體辦理，並附核准文件、參加名冊，且須經課外組驗證。 

聯絡電話 本人  法定代理人（滿 20 免簽）  

住宿時間 110 年___月___日起至___月___日止（共計：住___週） 

住宿房型 ____館____人房 



高雄醫學大學 110 年暑假留宿切結書 

 

學  號  系  級  

姓  名  聯絡手機  

法定代理

人簽章 

 

（滿 20 歲者免簽） 
聯絡手機  

切結書 

內容 

本人了解下列規定並將確實遵守： 

1. 期末退宿時，因人員進出複雜，請住宿生們注意自己的貴重物品，以防失

竊。 

2. 期末退宿時，請確認房間狀況（檢查環境整潔，並關閉水電、空調、窗戶）。

3. 暑假期間請個人妥善保管個人財物，若有財物遺失或損毀等情事，敬請自行

負責。 

4. 暑假留宿不遵守相關規定之同學，則喪失新學年住宿資格及往後遞補申請資

格。 

5. 超逾繳費期而未繳費，則取消住宿資格。（如有特殊狀況無法繳費，請以書面

資料告知事由）。 

6. 申請暑假住宿人員一律集中住宿，並應遵守本校住宿辦法及校規之相關規

定。 

7. 若宿舍有重要工程維修時，留宿學生須配合搬遷至其他樓層。 

註：（1）期末退宿期間：110 年 6 月 25 日至 6 月 27 日 12 時。 

   （2）暑假留宿期間：110 年 6 月 28 日至 8 月 27 日。 

   （3）110 學年度進住期間：110 年 9 月 3 日至 9 月 5 日。  

有關單位 

簽章 

僑生、外籍生未返住居地  

修課、實驗（習）或教學助理  

校隊練習  

校外租屋  

情況特殊經專案簽報核准留宿者（其他） 

暑期營隊  

切結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0  年        月        日 


